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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交易之管理辦法 
 

第一條(目的) 

為健全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財務業務往來，防杜關係人間非常規交易或不當利益輸

送情事，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第二條(範圍) 

本作業程序適用於關係人間之進銷貨交易、取得處分資產、背書保證、資金貸與或

任何足以產生不當利益輸送情事。  

 

第三條(內容)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資金貸與或背書保證應審慎評估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

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公司所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業務往來，應明確訂定價格條件與支付方式，且交易之目的、

價格、條件、交易之實質與形式及相關處理程序，不應與非關係人之正常交易有顯

不相當或顯欠合理之情事。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資產交易、衍生性商品交易、進行企業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應依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本公司所訂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本公司與關係人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十二條經董事會通過之交

易者，應於年度結束後將實際交易情形(含實際交易金額、交易條件及同條第一項

各款資料等)提最近期股東會報告。  

本公司經理人不應與關係人之經理人互為兼任，且不應自營或與他人經營與本公司

同類之業務，但經董事會決議行之者，不在此限。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人員管理權

責應明確劃分，且應避免人員相互流用，惟如確有支援及調動之必要，應事先規範

工作範圍及其權責與成本分攤方式。  

 與關係人間財務業務往來須經董事會決議者，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三條之一(進銷貨或勞務交易管理) 

本公司向關係人進銷貨、進行勞務或技術服務交易，預計全年度交易金額達公司最近期合

併總資產或最近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之百分之五者，除適用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規定，或屬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者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後，始得進行交易: 

一、 交易之項目、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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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易價格計算原則及預計全年度交易金額上限。 

四、 交易條件是否符合正常商業條款且未損害公司利益及股東權益之說明。 

五、 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與關係人之交易，應於年度結束後將下列事項提最近期股東會報告: 

一、 實際交易金額及條件。 

二、 是否依據董事會通過之交易價格計算原則辦理。 

三、 是否未逾董事會通過之全年度交易金額上限。如已逾交易金額上限，應說明其原因、

必要性及合理性。 

 

第四條(控制要點) 

背書保證應遵照本公司之「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法執行。  

財產交易及長期股權投資應遵照本公司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執行。  

銷貨、進貨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銷售及收款循環」及「採購及付款循環」

中有關規定處理。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間有重大交易，除一般進銷貨交易事項

外，應先報請董事會核准。如有必要時，總經理得先行裁決於事後再報請董事會追

認。  

資金融通應依公司法第 15 條之規定「除因公司間業務交易行為有融通資金之必要

者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人」。其他作業悉依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辦

理。  

 

第五條(依據資料) 

本公司關係人交易依據本辦法及下列規定辦理: 

一.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二.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三. 「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關係作業規範」參考範例 

四.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五. 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處理程序  

六.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七.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